中華民國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商業同業公會
資訊性節目自律委員會執行要點
經本會97年5月14日第2次自律委員會會議審查通過

1、 為利於資訊性節目之審查與監督作業，特依資訊性節目自律規範訂定本要點。
2、 自律委員會由各頻道家族選派一人組成，各委員應熟悉資訊性節目自律規範製播原則及相關法規，並擔負各頻道與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衛星電視公會之間的橋樑。
3、 播出自律機制：
(1) 資訊性節目不得於主要時段播出。

(主要時段定義為12:00－14:00，18:00－24:00)

(2) 資訊性帶狀節目每月不得少於6支新節目帶。

(3) 同一資訊性節目帶跨頻道播出以二頻道為原則。

(4) 各頻道應協調避免同時播出同一資訊性節目帶。
4、 審查作業：
(1) 實施日期：97年4月1日至97年6月30日為宣導實施期；97年7月1日起為正式實施期。

(2) 審查依據：審查依據為「資訊性節目自律規範之第五條資訊性節目製播原則」，各頻道節目編審亦可依前述審查依據自行審查資訊性節目帶。

(3) 審查人員：由衛星電視公會設置具經驗之專職人員會同相關學者、專家諮詢意見執行。
(4) 審查時程：節目播出前七個工作天，由衛星電視公會會員送審。

(5) 審查費用：五十分鐘節目帶每支收費新台幣貳仟元整；二十五分鐘節目帶每支收費新台幣壹仟元貳佰元整。(修改後節目送審每次均以半價計費)

(6) 審查原則：審查作業應本先到先審及公平、透明原則辦理。

(7) 審查及受理檢舉流程：
1、 資訊節目播出前各頻道應將節目帶送交衛星電視公會審查，審查合格後由公會標記送各頻道播出，不合格者退回各頻道重新製作並經審查合格後方得播出。

2、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對於播出中之資訊性節目帶認為有疑慮者，得透過衛星電視公會通知該頻道於二個工作天內停止播出，並由該頻道重製後送公會再審，經審查通過後再行播出。
3、 衛星電視公會應設置服務專線受理閱聽人對資訊性節目之反應與建議，逐件登錄後送交各頻道法務單位處理，各頻道應於七個工作天內回覆處理情況，由衛星電視公會登錄註記並定期彙整提報自律委員會討論，並送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備查。
※審查及受理檢舉流程圖：

5、 監督作業：

(1) 日常督監：由自律委員會主任委員指派專人負責。
(2) 委員會監督：每月召開自律委員會乙次(運作順暢後可改為每兩個月召開乙次)，邀請政府代表、學者、專家出席，就當期節目審查情形、播出狀況及閱聽人檢舉處理情形進行檢討改善。
(3) 改善與罰則：依「資訊性節目自律規範」規定處理。

6、 衛星電視公會應定期就法律強制及禁止規定，邀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行政院衛生署、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或學者、專家舉辦教育訓練，以充實會員法律社會認知與素養。

7、 本要點經自律委員會討論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訂定自律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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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審檢視播帶





→NCC有疑慮者，告知公會，由公會通知頻道重製後再審，經審查通過後再播出





→NCC無異議則正常播出





播出後，閱聽人對內容之反應與意見，由公會送交各頻道處理





→不合格退回重製


→合格者由公會（在播帶做記號）表示已審過





播出





公會設置服務專線受理閱聽人反應與建議











